1、未按要求上传电子附件：
有关电子附件材料的其他相关要求如下：
（1）提供不超过5篇代表性论文的电子版全文；其余论文或专著仅提供电子版首页和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页，其中已录用的待发表论文还应附编辑部录用证明的扫描件；研究生学位论文仅提供电子版封面（有研究生培养情况，但未提供此项材料）；
（2）大会特邀学术报告应提供相关会议邀请函和会议论文集有关目录的扫描文件； 
（3）如获国家级、省部级二等以上科技奖励或其他重要科技奖励，应提供奖励证书扫描文件。
2、非资助计划期内的研究成果列入到结题成果中：
项目实施期开始前的成果不得列入，项目到期后的成果，请在结题后补录！
3、经费使用未达70%，未在决算说明中给予说明
4、经费使用不合理：列支办公耗材与通用办公设备费与家具等。
5、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情况未在研究成果目录中录入
6、本单位及合作单位决算表未在附件中上传
其他注意事项：最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策要求，取缔作者属性，不再区分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其他等相关作者信息，也没有《* #》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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